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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開課流程

1.

2.

3.

4.

填寫 開課申請表

111年05月16日(一)前

教學發展委員會

• 申請審查之際亦可同步進行開課

• 學系、學院、教師、學生

• 創新課程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

• 特色雙掛課程繳交至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

註課組

審核

繳交申請表

•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 → 課程備註欄備註為創新課程

•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核未通過 → 該課程調整為一般課程

填寫

★ ★同系所開課截止日★★

課程補助5.

• 教發中心email通知創新課程核定結果

開課

已通過「110年04月22日
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」，

列為正式開課辦法

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申請表單
下 載 處

教務處網頁

教學發展中心

表單下載

創新課程

申請辦法

1.

2.

3.



學生自主
學分課程
https://ithu.tw/7vNGP 

5深碗型課程
https://ithu.tw/LrJwE1 院微學分課程

https://ithu.tw/OOwVQ3

課程模組
https://ithu.tw/uSOYT2 微課程

https://ithu.tw/GK4C14 特色雙掛課程
https://ithu.tw/f95je6

教務處創新課程

https://ithu.tw/7vNGP
https://ithu.tw/LrJwE
https://ithu.tw/OOwVQ
https://ithu.tw/uSOYT
https://ithu.tw/GK4C1
https://ithu.tw/f95je
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深 碗 型
課 程

講授

課程

實作

課程

至多1學分

• 目的：就原有課程加深加廣其學習內容，培養學生較高層次的學習與認知能力

由教師提出申請

/ 課程補助約2.5萬元 /

• 實作課程屬外加學分課程，若講授
課程已涵蓋實作，則不得申請

• 實作課程需包含如：專案報告、案
例研究、展出公演等，並可提出具
體學習成果者

• 講授課程：

1. 清楚說明18週講授課程規劃內容，且未涵蓋實作

2. 專業深化程度高，且符合課程主題

• 實作課程：

1. 清楚說明18週實作課程規劃內容

2. 為講授課程的延伸，且關聯度高

3. 實作成果能具體呈現該課程理論與實作的連結

審
核
原
則

每位老師每學期以申請
一門深碗型課程為限

110.11.03經教學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

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課程模組

開課時間相同，針

對課程共同主題，

至多於三至五週併

班上課

開課時間不同，教

師至多於三至五週

至另一門模組課程

進行交換教學

開課時間不同，另尋

課程外時間共同上課，

進行相同課程主題的

合作教學，至多三至

五週

• 目的：為鼓勵教師跨系、院合作課程，提供不同學系的學生在跨領域主題

上交流學習的機會

由教師提出申請

/ 課程補助約2.5萬元 /

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

• 課程主題與內容設計：

申請表清楚論述課程進行方式，且課程內容規劃符合課程模組主題

• 跨域合作：

課程設計涵蓋跨系合作精神，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機會

審
核
原
則



15場次

10場次

5場次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院微學分
課 程

參與15場次
3學分

參與10場次
2學分

參與 5 場次
1學分

• 場次安排時間為1-16週
• 每學期至多可安排3學分

之演講場次
• 課程教師之鐘點數統一

以1小時授課時數計算
• 成績為通過及不通過，

不列入平均成績

• 目的：以學院為主軸，鼓勵學生透過演講式課程或互動式課程汲取跨領域

知識，自我規劃學習主題

由學院提出申請

/ 課程補助約2.5萬元 /

• 演講或互動式課程主題彼此相關且符合課程內涵。

• 清楚訂定演講或互動式課程之辦理週次。

審
核
原
則

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微 課 程

• 目的：為補足院、系整合式課程不足之知識，規劃特定主題之系列學

習活動，協助學生達成修習院、系整合式課程必須具備的認知或技能

• 微課程須與院、系整合式課程開設於同一學期

• 微課程須於開課前一學期配合院、系整合式課程提出申請，不得於當

學期補開

• 相同主題系列課程之每一單元以18小時為單位設計，修習每一單元課

程（18小時），可獲1學分認證

• 課程週次應安排至少9週

由系、院提出申請

/ 無課程補助 /
• 講授課程規劃：

申請表清楚論述講授課程進行方式

• 與院、系整合式課程之關聯：

課程內容規劃與院、系整合式課程高度相關

審
核
原
則

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學生自主
學分課程 由10名(含)以上學生共同發起

課程開放全校學生選修

選課人數達15人即可開課

( 課程主題不得與本校既有正式課程重疊或取代之 )

• 目的：為鼓勵學生創造自己想要學習的課程，學生可尋找相關專業的

授課教師一起規劃課綱內容，設計專屬的主題課程，也讓更多對此課

程有興趣的同儕們一起加入其中，創造更完整的學習經驗

由學生提交學院申請

/ 課程補助約2萬元 /

• 課程主題與內容設計：申請表清楚說明課程具體進行方式，且課程

內容符合課程主題

• 課程目標：課程目標具體且明確

• 課程評量方式：評量方式制訂明確配分比例

• 學習方法規劃：配合課程設計，已規劃合宜之學習方法

審
核
原
則

申請表送交學院進行審核流程



特色雙掛課程
開課說明

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特色雙掛
課 程

• 目的：為協助學生跨領域學習，透過「特色雙掛」課程，提供學生專業通識

課程做為跨領域學習的入門課程，授課教師需針對本系與外系修課學生適度

調整教學方法，以達「知識學習跨領域、同儕學習跨領域」之實質效益

• 課程特色：強調專業與通識融合及合作學習規劃

• 課程來源：學系開設之特色選修課程，提供本系與外系學生共同修習

• 課程屬性：雙掛課程，由通識主掛，學系副掛，每系每學期至多申請兩門

• 修課人數：修課人數需滿足通識課程開課人數50人(含)之標準。

/ 課程補助約2萬元 /

• 課程目標：

申請表清楚論述講授課程進行方式

• 合作學習規劃：

課程規劃針對本系與外系修課學生適度調整教學方法，

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機會

審
核
原
則



111學年度

創新課程

特色雙掛
課 程

相關措施與預期效益

• 雙課號課程、知識與同儕學習跨領域學生面

• 得以認定支援通識授課

• 經課程審查通過開課，認列為第六類創新課程

• 課程規劃經申請審核通過，視當年度預算可補助相關

經費

教師面

• 向下延伸（招生）、向外推廣（國際化）系所面
/ 課程補助約2萬元 /



Thank you!


